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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

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通

知于2021年5月24日（星期一）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于2021年5月31日（星期一）以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与审议表决的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董事审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为保持公司经营管理的持续性及稳定性，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根据公司董事长林宏润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吴汉雄先生担任

公司财务总监职务，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止。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6月2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财务总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10,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品种包括

购买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的银行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券商收益凭证等，在此额度范围内，资金

可以滚动使用。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决议范围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并由公司财务总监负责具

体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6月2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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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1年5月31日收到公司财务

总监黄新军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黄新军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辞职后

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新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黄新军

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其辞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及经营管理产生影

响。 黄新军先生在担任公司财务总监期间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黄新军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

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为保持公司经营管理的持续性及稳定性，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于2021年5月3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

监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根据公司董事长林宏润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

吴汉雄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结束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吴汉雄先生具备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能力，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6月2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日

附：

吴汉雄先生简历

吴汉雄，男，1972年9月生，大专学历，助理经济师。 1993年7月至2004年4月，任广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汕尾分行网点负责人、营业部主管会计；2004年4月至2021年2月任广东烨龙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财务经理；现任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吴汉雄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的情况；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

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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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3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控

股子公司使用不超过10,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品种包括购买安全性较高、流动

性较好的银行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券商收益凭证等，在此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董事会

授权公司董事长在决议范围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并由公司财务总监负责具体实施。具体情况如下：

一、概述

1、投资目的：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的银行理财产品、结构性

存款、券商收益凭证等可以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利用资金，创造资金的时间价值。

2、投资品种：为控制风险，公司拟购买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的银行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券

商收益凭证等。

3、投资额度：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的投资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在上述额度范围

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4、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5、资金来源：公司及子公司的自有资金。

6、审议程序：本次公司拟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金额在公司董事会的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7、授权实施：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决议范围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并由公司财务总监负责

具体实施。

二、风险及控制措施

公司投资品种为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的银行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券商收益凭证，金融市

场受宏观经济影响，不排除投资收益受到市场波动影响而低于预期，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适时实施，

并采取以下措施防控风险：

1、公司进行现金管理时，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合法金融机构发行的流动性好、安全性高、期

限不超过12个月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明确投资产品的金额、期限、投资品种、双方的权利义务

及法律责任等；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资金的前提下进行的，通

过对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合理的管理，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最大化股东利益，在保证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

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使用公司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不存在

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稳健，内部控制制度较为健全，内控措施较为完善，投资理财的安全性可

以得到保证。 同意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且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在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进行现金管理。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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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2020年年报问询

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2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

年报问询函〔2021〕第18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针对问询函所

提及事项进行了逐项核查，现就上述问询函所提到问题回复如下：

1.�年报显示，你公司的重大关联交易包括向深圳市鹏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混凝土908.56万

元，及向控股股东广东君浩股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支付融资担保费金额158.90万元。

请你公司结合投资者投诉情况，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关于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

定义，自查关联方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关联方名称、关联关系、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如

有）、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等，说明年报对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是否准确、完整。 请年审会

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2020年度报告》第五节及第十二节披露了公司2020年度重大关联交易及关联资金往来

相关情况。 公司2020年分别与深圳市鹏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城建筑” ）、广东君浩股

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君浩” ）、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部

集团” ）产生关联交易及关联资金往来。

其中，公司2020年因履行2019年与鹏城建筑签署的《预拌混凝土及预拌砂浆购销合同》相关义

务，向鹏城建筑销售商品混凝土908.56万元。 为了提高公司的融资能力，支持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公

司控股股东广东君浩为公司提供融资担保。 报告期内，公司应向广东君浩支付融资担保费158.90万

元。 东部集团自2019年12月5日至2020年12月4日期间为公司提供融资担保，2020年度公司应向其

支付融资担保费102.88万元。

公司根据投资者投诉情况自查涉及投资者投诉的主体。经核查，富海实业（深圳）有限公司不属

于公司的关联方。 公司2020年与富海实业（深圳）有限公司发生正常水泥买卖交易，该交易不属于

关联交易，亦未达到信息披露标准。截至本回复函出具日，公司不存在与深圳市前海锦利来商贸有限

公司及深圳前海兔子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业务与资金往来的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关于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定义，2020年

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及具体交易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关联方

名称

关联关系

2020年度发生额

（元）

关联往来余额

（元）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定价原则

1

深圳市

鹏城建

筑集团

有限公

司

公司董事

担任董事

的其他企

业

9,085,631.37

应收账款

38,761,371.74

公司作为混凝土生产单位向鹏城建筑销售商品

混凝土。

随行就市并保证

不低于同期非关

联交易价格。

2

广东君

浩股权

投资控

股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

股东

1,588,972.61

-

1、公司与广东君浩签署了《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书》，该协议书规定自2019年12月5日至2020年

12月4日期间，公司同意自2019年12月5日起按

广东君浩为公司在金融机构实际提供贷款担保

的金额和期限支付融资担保费， 支付标准为年

费率1.5%。 公司股东广东君浩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 实际控制人林宏润先生及其配偶林凯旋女

士为公司向金融机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

2、公司股东广东君浩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林宏润先生及其配偶林凯旋女士为公司

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3,000万元的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与广东君浩签署了《关

联交易框架协议书》，约定按照广东君浩为公司

提供的上述担保金额和期限， 公司向广东君浩

支付融资担保手续费，收费标准为年费率1.5%。

-

-

3、公司与控股股东广东君浩签署《关联交易框

架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 ）。约定公司自

协议书签订生效之日起按广东君浩在金融机构

实际提供贷款担保的金额和期限向其支付融资

担保费，收费标准为年费率1%，不足一年按实

际时间折算支付。 在协议书约定期间内发生的

融资担保费原则上每月支付一次， 即每月末根

据本月实际发生的贷款担保金额支付本月的融

资担保费。 预计合同期内，公司应支付给广东君

浩的担保费总额共计将不超过人民币1,330万

元。

参考市场价格并

经双方协商确定

3

深圳市

东部开

发（集

团）有

限公司

公司董事

担任董事

的其他企

业

1,028,767.12

其他应付款 2,

341,504.61

东部集团同意为公司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6

月30日在金融机构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并与银行签订《保证合同》，公司同意自2019年

7月1日起按照东部集团为公司在金融机构实际

提供贷款担保的金额和期限向其支付担保手续

费，收费标准为年费率1%，不足一年按实际时

间折算支付， 不足一个月的临时性资金周转借

款担保不需支付担保费。

-

综上所述，公司2020年度报告对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准确、完整。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关于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定义，对深

天地公司的关联方进行核查，对于发生的关联交易检查了合同、出库记录、发运及交付单据、资金收

付情况等，对融资担保费用进行了测算，深天地公司2020年度报告对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

准确、完整。

针对投资者投诉情况，我们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询问相关人员，未发现深天地公司

与富海实业（深圳）有限公司存在关联方关系，与其发生的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我们在年报审

计中执行的审计程序，未发现深天地公司与深圳前海锦利来商贸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兔子科技有限

公司存在业务往来。

2.�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业务营业收入26,626.75万元，比上年同比增加51.98%，毛利

率47.21%， 比上年同比增加19.81%； 报告期你公司发生土地增值税3,514.26万元， 同比增长

968.88%。 请你公司：

（1）列示公司所有房地产业务项目名称、总投资金额、已投资金额、已完工待售建筑面积、待建

建筑面积。

回复：

公司2020年房地产业务项目名称、总投资金额、已投资金额、已完工待售建筑面积、待建建筑面

积，详见下表：

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

(万元）

已投资金额

（万元）

已完工待售建筑面积

（㎡）②

待建建筑面积

（㎡）

深秦茶光城市更新项目 77,266 9,645.03 0 80,120

东海天地国际公馆 74,208.34① 74,119.56 30,283.14 0

注：①东海天地国际公馆项目总投资金额为不含税金额；

②已完工待售建筑面积：房地产业务以业主签订收楼意见书作为收入确认时点，故此处列示面

积中包含已预售但尚未确认收入的面积。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核查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销控表、建造施工合同、工程造价审定

表、发生额凭证等资料。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上表所述之房地产业务项目名称、总投资金额、已投资

金额、已完工待售建筑面积、待建建筑面积与公司财务记录及其他相关业务记录一致。

（2） 结合房地产业务成本收入成本确认方式， 定量说明房地产业务毛利率大幅上升的具体原

因。

回复：

公司2020年房地产业务营业收入是通过孙公司连云港天地经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天地经纬” ）取得，项目地址位于连云港东海县。 天地经纬房地产开发业务的收入在房产完工并

验收合格，达到销售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即业主（买方）已经签订了收楼意见书，取得相关商品控

制权时点，确认销售收入的实现，同时结转对应的成本。

2019年及2020年收入、成本、确认收入面积等数据如下表：

时间 2019年 2020年

收入金额（元） 175,195,438.09 266,267,513.89

成本金额（元） 127,193,928.69 140,570,814.89

确认收入面积（㎡） 29,954.33 34,976.32

均价（元） 5,848.75 7,612.79

单位成本（元） 4,246.26 4,019.03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同比增加19.81%的主要原因为：

①单位面积均价大幅上涨。 受高铁开通以及东海县商品房刚需增加的影响，房地产市场价格持

续向好。 公司2019年房地产业务收入金额为175,195,438.09元，主要来源于公司2017年之前预售的

房产， 均价约为5,848.75元/平方米；2020年收入金额为266,267,513.89元， 主要来源于2017年—

2020年销售的房产，均价约为7,612.79元/平方米。

②单位面积成本小幅下降。 公司2020年房地产业务收入所对应的房产大部分为高层项目，而

2019年房地产业务收入所对应的房产大部分为多层、小高和别墅项目。 由于房地产项目存在土地成

本分摊等原因，高层项目在单位可售面积所分摊的开发成本小于多层、小高、别墅项目。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房地产业务收入成本确认的原则、时点、依据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并保持了一

贯性原则;2020年度确认收入的销售均价上涨，房地产业务毛利率上升与当地房地产价格持续向好

的外部环境保持一致。

（3）说明土地增值税计提是否准确、完整。

回复：

截至2020年末，“天地国际公馆” 项目可售面积169,476.18平方米（其中增值率小于0的可售面

积为91,096.88平方米），对已售已入伙面积139,193.04平方米（其中增值率小于0的已售面积为89,

418.71平方米）进行了土地增值税模拟清算。 经测算，当期计提土地增值税3,514.26万元，土地增值

税的计提准确、完整。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获取并核查了“天地国际公馆” 项目土地增值税测算明细表、购房合同、楼盘认购书、预签

单等资料，对应计提土地增值税进行了复核。 经核查，我们认为深天地公司土地增值税的计提准确、

完整。

3.� 2020年，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8,318.14万元，营业收入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为176,412.12万元。请说明本期与上期营业收入扣除项目的具体内容和金

额，并结合营业收入构成、行业特点、自身经营模式、业务与主营业务的关联程度和交易商业实质等

情况说明扣除项目的判断依据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783,181,437.28元，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共计19,060,

191.33元，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0元， 营业收入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后为1,764,121,

245.95元。

本期与上期营业收入具体内容和金额列示如下：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1,783,181,437.28 100% 1,830,534,177.08 100%

其中：商品混凝土 1,491,937,616.95 83.67% 1,630,766,376.35 89.09%

物业管理 11,145,635.51 0.62% 9,468,560.11 0.52%

房地产 266,267,513.89 14.93% 175,195,438.09 9.57%

租赁及其他 13,830,670.93 0.78% 15,103,802.53 0.83%

其中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明细列示如下：

类型

2020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投资性房地产取得的租金收入 11,568,652.59 60.69% 799,048.63 50.46%

对外提供运输取得的服务收入 5,229,520.40 27.44% 784,587.17 49.54%

处理废机油款 44.25 0.00%

转租赁业务取得的收入 2,262,018.34 11.87%

合计 19,060,191.33 100.00% 1,583,680.05 100.00%

（1）公司是以商品混凝土为主业、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公司，主要产业包括商品混凝土的生产

和销售、房地产的开发及物业管理等。 因此，报告期内公司将此三类业务作为主营业务进行列示，其

他业务如租赁、运输等均被划入其他业务收入，收入构成方面由于其他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较

小，故公司认为划分是合理的。

（2）公司混凝土业所处的行业是非金属类建材销售行业，处在建筑施工行业的上游，目前公司

混凝土业务集中在深圳市和株洲市，经过公司多年经营，已在深圳、株洲地区混凝土市场占有率位居

前列；

公司在房地产行业科学严谨地进行项目拓展储备， 自公司成立以来开发了大批优质房地产项

目，目前公司房地产开发主要在深圳市、西安市和连云港市。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业积极推进连云

港天地国际公馆开发建设及销售工作，为公司带来了大额的收益，为各股东方创造了价值；

公司在物业管理方面持有大量稳定的物业项目，现有项目主要在深圳市和惠州市。 公司的物业

管理项目为公司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提供了有力的后备支持。

公司的其他业务与主营三项业务之间的关联较弱，开展对外运输、租赁等业务更多是从提高公

司整体资产的使用效益方面考虑，与原有的主业之间并无明显的附属关系，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因此

划分为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

（3）报告期投资性房地产取得的租赁收入，由母公司和子公司西安千禧置业有限公司两个主体

的投资性房地产租赁收入构成， 其中西安千禧置业有限公司2020年度收入为10,817,320.22元，

2019年度收入为11,870,392.79元。

公司2020年不再将房地产出租业务作为公司的主要经营方向，且投资性房地产业务与公司从事

的三项主营业务关联性较弱，因此本报告期内将西安千禧置业有限公司房地产租赁业务收入，从主

营业务收入划分为其他业务收入，即列示为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

（4）转租赁业务，由所属企业深圳市东部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红花岭石场场地转租赁业务产生。

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国家政策原因和疫情影响导致石场停产而转为租赁业务，该业务自2020年1

月开始。

（5）对外提供运输取得的服务收入，由所属企业深圳市天地混凝土有限公司横岗分公司的搅拌

车运输业务产生。 主要是因为2020年该分公司因原有场站拆迁， 原有混凝土业务只保留小量代生

产，分公司临时调整业务重心，利用现有车辆资源，从事混凝土运输业务，并取得较好业绩，报告期内

取得运输收入5,229,520.40元。

综上所述，2020年公司在营业收入扣除项目的确认、计量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均符合相关规定，

公允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分析了深天地公司对于主营业务和其他业务的划分依据，我们认为深天地公司对主营业务

和其他业务的确认、计量及披露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4.�报告期内，你公司应收账款中按单项计提的坏账准备余额为5,951.56万元，请结合相关应收

账款的形成原因、业务背景、是否具备商业实质、账龄、相关客户资信以及催收工作情况等，进一步说

明报告期集中对单项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

公司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应收账款采用单项认定与账龄组合相结合的模式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报告期内，公司按单项计提的坏账准备余额为59,515,570.17元，具体明细如下：

客户名称

2020.12应收款

余额

1年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坏账准备余

额

深圳市鹏城建筑集团有

限公司

38,761,371.74

9,228,

218.59

20,189,

737.04

4,918,

185.39

2,741,

582.42

836,

313.95

847,

334.35

38,761,

371.74

深圳市东部工程有限公

司

11,096,515.29

3,826,

688.28

7,269,

827.01

11,096,

515.29

湛江市第一建筑工程公

司深圳分公司

9,138,676.55

3,162,

090.24

5,976,

586.31

9,138,

676.55

深圳市宏大源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519,006.59

519,

006.59

519,006.59

合计： 59,515,570.17

9,228,

218.59

24,016,

425.32

15,350,

102.64

9,237,

175.32

836,

313.95

847,

334.35

59,515,

570.17

业务情况介绍及报告期集中单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

项目一：“深圳市鹏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及“深圳市东部工程有限公司”

① 公司主营商品混凝土的加工与销售， 常年与深圳市鹏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东部工程有限公司（以下合称“鹏城集团” ），进行混凝土购销业务，截至2020年12月31日，

鹏城集团与公司下属4个搅拌站共有合作项目12个，应收账款余额共计49,857,887.03元，如下：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供货总额 应收账款余额

深圳市天地良材混凝土有限公

司

南山智园D区主体工程项目 43,815,439.60 7,778,665.51

新沙小学 13,207,964.21 7,765,016.75

万科香蜜府 4,420,589.71 2,920,591.25

安托山小学项目 924,443.17 178,864.61

大沙河截流箱涵改造工程 2,521,193.66 1,665,586.22

小 计： 64,889,630.35 20,308,724.34

深圳市天地新材料有限公司东

建混凝土分公司

坪山区飞西学校项目一期工程 15,352,536.15 10,352,536.15

科信科技大厦 14,289,304.11 1,089,304.11

雄帝厂区 6,991,725.74 4,491,725.74

金信诺厂区厂房及宿舍 16,896,515.29 11,096,515.29

小 计： 53,530,081.29 27,030,081.29

深圳市天地新材料有限公司远

东混凝土分公司

鹿丹村改造 15,255,054.22 759,406.10

前海合作区 1,785,183.00 785,183.00

小 计： 17,040,237.22 1,544,589.10

深圳市天地新材料有限公司宝

创混凝土分公司

羊台苑二期保障性住房 17,452,163.44 974,492.30

小 计： 17,452,163.44 974,492.30

合 计： 152,912,112.30 49,857,887.03

② 鹏城集团在2020年度信用风险严重恶化，公司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查询鹏城集团已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截止2020年12月31日存在被执行案件不少于15宗，被执行标的金额不低

于人民币2.87亿元；被执行案件系自2020年5月起陆续发生，且在2021年1月起被执行案件持续激增，

说明鹏城集团的偿债能力不断恶化，信用风险严重恶化；

③ 公司的12笔应收账款自2020年6月以来未能收到鹏城集团的任何回款，因此公司于2020年6

月起，针对鹏城集团各笔款项，逐项目采取诉讼或仲裁方式予以维权。 对“远东-鹿丹村改造工程” 、

“宝创-羊台苑二期保障性住房工程” 、“良材-大沙河截流箱涵改造工程” 3个项目款项向深圳国际

仲裁院申请仲裁，于2020年收到裁决书，支持公司仲裁请求，但对方仍未能履行还款义务。对“东建-

金信诺厂区厂房及宿舍、科信科技大厦、雄帝厂区” 3个项目款项，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并对6个银行账户进行查封，但冻结通知书显示账户余额皆为0元；公司申请对鹏城集团的三层自

有办公楼（办公楼地址位于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农林路鑫竹苑A栋23-25层，三层办公楼总共

约2300平米）进行资产查封并申请了财产保全；该案于2021年3月29日判决支持公司请求支付货款

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但鹏城集团仍未能履行还款义务；剩余6笔应收款项仍处于审理阶段，因为疫

情影响开庭时间相应延后，尽管公司对于案件有极大可能的胜诉权，但很可能无法实现债权的回收。

公司对鹏城集团的债权为基于混凝土买卖合同而形成的一般债权，该债权之上未设定任何担保

措施，因而公司对保全资产不享有优先受偿权，提起诉讼后虽已申请查封、冻结了鹏城集团的资产和

账户，但由于查封、冻结的顺序均为轮候而非首封或首冻，故相关资产的处置变现款项，公司无优先

受偿权。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对鹏城集团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项目二：湛江市第一建筑工程深圳分公司

① 由公司供应混凝土和砂浆的“珈伟光伏照明厂区项目” ，是由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曾

用名：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湛江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湛江一建

公司” ）承建，湛江市第一建筑工程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湛江一建深圳分公司” ）是湛江一建公

司的分支机构，具体负责上述项目的建设工作。公司与湛江一建深圳分公司签订了《砂浆购销合同》

和《混凝土购销合同》。 整个供应过程中，公司与湛江一建的所有履约手续明确齐全。 截止2019年3

月14日，湛江一建深圳分公司承建的“珈伟光伏照明厂区项目” 仍欠付公司混凝土和砂浆货款本金

共计人民币9,138,676.55元；

② 公司多次对湛江一建进行催收，采取了各种措施仍未见明显的催收效果，为了能尽快收回款

项，对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代位诉讼，该案件于2020年5月18日收到一审法院判决，因我方

进度施工款项举证不足，驳回公司诉讼请求；公司提起上诉，请求法院撤销一审民事裁决书，依法改

判或发回重审，目前该案二审审理中。

③ 湛江一建在2020年度信用风险严重恶化，公司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查询湛江一建已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截止2020年12月31日存在被执行案件被执行信息7件，共计被执行金额

1,030.18万元，通过“天眼查” 企业信息查询得知，湛江一建存在司法风险630宗。 因此，公司认为该

笔应收账款存在重大回收风险，极有可能导致公司最终无法收回款项，因此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项目三：深圳市宏大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所属企业深圳市天地混凝土有限公司横岗分公司应收深圳市宏大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混

凝土销售款519,006.59元,公司在2018年对其提起诉讼且胜诉并申请强制执行，但该公司和其母公

司均已被列入失信人名单，仅收回245.20元；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于2019年末对其欠款按100%计

提坏账准备； 2020年12月31日，公司对该客户的付款履约能力、款项的预计回收金额等进行了重新

评估，根据谨慎性原则，公司在2020年末对该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仍为100%。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以上应收账款预期信用风险显著增加，进行单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

处理具备合理性。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检查了单项全额计提坏账的应收账款相关销售合同、销售对账单、发票等资料，对应收账款

的形成、业务背景未见异常。结合查询相关客户资信状况及深天地公司的诉讼情况，我们认为深天地

公司报告期集中对单项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充分，具备合理性。

5. � 2018年6月6日， 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所属孙公司向其股东提供借款的议

案》，你公司孙公司连云港天地经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经纬” ）向其股东深圳市

天地恒大房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恒大” ，你公司持股6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借

款人民币3,250万元，向江苏福如东海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如东海” ，控股股东为东海

县人民政府）提供借款人民币1,750万元，合计提供借款人民币5,000万元。 2019年7月10日，你公司

董事会决议对上述借款展期一年；2020年6月24日，你公司董事会再次决议对上述借款展期一年。 截

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对福如东海的借款本金及利息2,014.08万元。

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借款的发生背景及多次进行展期的原因，说明是否事实上存在财务资助款项

未能收回的情况，你公司对福如东海的其他应收款是否已足额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请年审会计师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关于天地经纬向其股东提供借款的情况说明

公司2018年6月6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临时会议以及2018年6月28日召开的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所属孙公司向其股东提供借款的议案》。 鉴于天地经纬开发

的房地产项目东海天地国际公馆一期东区项目销售形势及已售房产的销售回款情况良好，为提高累

积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效盘活沉淀资金，天地经纬拟在充分保证项目后续建设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

的前提下按持股比例向其股东天地恒大和福如东海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同等条

件借款，用于补充股东方的流动资金。

2018年7月27日， 天地经纬分别与天地恒大、 福如东海签订了 《借款协议》（合同编号：

JWJK2018-1、JWJK2018-2），协议约定借款期限为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借款年利率为6%（同

期银行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为4.35%）。 借款采用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还款方式。

（2）关于借款展期情况说明

2019年度国内整体融资环境较差，企业的融资难度剧增，公司与福如东海公司流动资金压力较

大。鉴于天地经纬公司2019年工程建设已接近尾声，工程款已支付至工程进度的85%以上，且资金日

结存量仍超过2亿元，为进一步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率，三方协商该笔财务资助在原有条件保持不

变的基础上再展期一年，进一步缓解上市公司及福如东海的资金流动性压力。

上述展期事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以及2019年7月27日召开的

2019年第4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房地产行业上下游开工延迟，鉴于天地经纬工程建设已接近尾声，

工程款已支付至工程进度的85%以上，且资金日结存量仍超过2亿元，为进一步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

效率，缓解天地恒大及福如东海受疫情影响带来的资金压力,满足双方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将

上述借款事宜的借款期限再展期一年，其他条件保持不变。

该借款展期事项经公司2020年6月24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及公司2020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关于还款情况的说明

截止2021年3月31日，天地经纬公司累计应收借款利息851.63万元（其中福如东海的应收利息

为303.49万）。根据《借款合同》第五款约定，“该笔借款采用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还款方式。如在借

款期限内甲方达到利润分配条件，乙方以可获得的分红款优先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 ，故计划在未

来年通过分红的方式抵偿应收股东方欠付的利息款和部分借款本金。

依据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天地经纬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7,744.26万元。 鉴于天地恒大持

有天地经纬65%的股权，按照持股比例天地恒大可获得的投资收益为5,033.77万元。 福如东海持有

天地经纬35%的股权，按照持股比例天地恒大可获得的投资收益为2,710.49万元。 天地恒大及福如

东海可获得的投资收益远大于本次天地经纬公司向其提供的财务资助5,000万元及其产生的利息。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天地恒大及福如东海投资天地经纬可获得的投资收益完全可以抵偿天地经

纬公司对其提供的财务资助，不存在无法偿还借款的风险。 公司对福如东海的其他应收款无需计提

信用减值损失。

会计师意见：

我们核查了天地经纬分别与天地恒大、福如东海2018年、2019年、2020年签署的《借款合同》、

公司关于所属孙公司天地经纬向其股东提供借款展期的公告及董事会决议，复核了天地经纬可供股

东分配的利润等资料。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天地经纬净资产如下：

单位：人民币

项 目 金额（万元）

实收资本（或股本） 10,000.00

盈余公积 871.64

未分配利润 7,744.2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615.90

经核查，截止2020年12月31日，天地经纬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7,744.26万元，天地恒大及福如

东海可获得的投资收益远大于天地经纬公司向其提供的财务资助5,000万元及其产生的利息。 不存

在财务资助款项不能收回的情况，公司信用减值准备计提合理。

6.�年报显示，你公司预计负债金额为1,237.14万元，均为“长年挂账的应付款项” 。 报告期内你

公司发生多项诉讼、仲裁事项，金额合计16,285.97万元，未形成预计负债。 请你公司：

（1）说明长年挂账的应付款项具体构成及发生原因，有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

（2）区分你公司作为原告和作为被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并结合前述诉讼具体情况、期后进展，

说明未计提预计负债的判断依据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公司2019年度在资产负债清查过程中发现一部分历史遗留的长期挂账的应付款项159笔，

金额合计12,371,428.31元，多数账龄在10年以上，难以在短期内查找收款对象，公司年度内也未收

到相关单位的付款请求，公司将该部分款项核销计入营业外收入；因该系列款项可能存在付款义务，

出于谨慎性原则将对未能查实确实不需支付的项目确认为预计负债，计入营业外支出，前述确认的

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在报表中以净额列示。目前，公司正对长期挂账应付款进行进一步核实、核

对工作。 公司认为将该部分长期挂账的应付款项确认为预计负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公司诉讼、仲裁事项具体情况、案件状态及期后进展情况

1）公司作为一审原告的相关诉讼和仲裁列示如下表：

序

号

原告/上诉

人/仲裁申

请人

被告/被上诉人/

仲裁被申请人

案由

受理法院

/仲裁委

员会

立案/

受理时

间

诉讼/仲裁

金额（元）

诉讼/仲裁请求及审理结果 案件状态

1

株 洲 天 地

混 凝 土 有

限公司

湖南圆方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株洲市天

元区人民

法院

2019年

10月

5,640,

578.56

我方提起诉讼， 请求对方支付货款5,503,

003.56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137,575元。 一审

判决我方胜诉。

对方不服一审判决，进行了上诉。 二审判

决驳回对方诉讼请求。

对 方 已 于

2020 年 度

付清款项，

已结案。

2

株 洲 天 地

混 凝 土 有

限公司

湖南联合城市

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株洲市友

谊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购销

合同

纠纷

株洲市石

峰区人民

法院

2020年

5月

6,068,

621.50

我方提起诉讼， 请求对方支付货款5,768,

621.5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300,000元。

对 方 已 于

2020 年 度

付清款项，

已结案。

3

株 洲 天 地

中 亿 混 凝

土 有 限 公

司

中铁城建集团

有限公司、中铁

城建集团有限

公司株洲分公

司

采购

合同

纠纷

株洲市芦

淞区人民

法院

2020年

6月

4,855,

682.00

我方提起诉讼，请求对方支付货款4,577,495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150,000元、 律师损失费

128,187元。 一审判决我方胜诉。

对 方 已 于

2020 年 度

付清款项，

已结案。

4

深 圳 市 天

地 混 凝 土

有 限 公 司

横 岗 分 公

司

深圳市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深圳市罗

湖区人民

法院

2019年

9月

1,910,

496.13

我方提起诉讼，请求对方立即支付货款人民币

1,738,562.28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171,

933.85元。

双 方 达 成

和解，对方

于 2020 年

度 给 付 货

款 ， 已 结

案。

5

深 圳 市 天

地 良 材 混

凝 土 有 限

公司

深圳市朗达工

程有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深圳国际

仲裁院

2019年

9月

225,

523.03

我方提请仲裁，请求裁决深圳市朗达工程有限

公司立即支付货款人民币196,237.31元和逾

期付款违约金暂计11,879.72元、 律师费17,

406元。 仲裁裁决支持了我方全部请求。

对 方 于

2019 年 度

给付货款，

已结案。

6

深 圳 市 天

地 良 材 混

凝 土 有 限

公司

中国建筑第七

工程局有限公

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郑州市金

水区人民

法院

2019年

9月

1,710,

473.35

我方提起诉讼， 请求对方支付人民币1,598,

418.95元以及延期支付该款项产生的违约金

暂计人民币112,054.4元。

对 方 于

2019 年 度

给付货款，

已结案。

7

株 洲 天 地

中 亿 混 凝

土 有 限 公

司

湖南芙蓉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株洲市石

峰区人民

法院

2019年

9月

536,

013.00

我方提起诉讼，请求对方立即支付混凝土货款

528,092元及逾期支付款利息7,921元。

对 方 已 于

2020 年 度

给付货款，

本案已结。

8

株 洲 天 地

中 亿 混 凝

土 有 限 公

司

湖南省第二工

程有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长沙市天

心区人民

法院

2019年

9月

1,973,

608.98

我方提起诉讼，请求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支付所欠混凝土货款1,932,607.41元及违约

金41,001.57元。

对 方 已 于

2020 年 度

给付货款，

本案已结。

9

深 圳 市 天

地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东 建 混 凝

土分公司

厦门安能建设

有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深圳仲裁

委 员 会 /

（2020）

深国仲受

4579号

2020年

9月24

日

857,

572.96

1、 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货款 631,

752.61元；

2、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截至2020

年8月4日的违约金183,820.35元， 并以欠付

货款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自2020

年8月5日至全部货款付清之日止的后续违约

金；

3、 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

42,000.00元；

（以上第1－3项仲裁请求金额暂合计为

857,572.96元）

4、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保全

费、保全担保费。

仲裁立案，

双 方 庭 外

和解，被告

已 于 2020

年 全 部 履

行，我方撤

回 仲 裁 请

求，本案已

结。

10

深 圳 市 天

地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东 建 混 凝

土分公司

深圳市东深工

程有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深圳仲裁

委 员 会 /

（2020）

深国仲受

4578号

2020年

9月24

日

432,

973.22

1、 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货款 303,

427.34元；

2、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截至2020

年8月4日的违约金104,545.88元， 并以欠付

货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

倍的标准支付自2020年8月5日起至货款全部

付清之日止的后续违约金；

3、 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

25,000.00元；

（以上第1－3项仲裁请求金额暂合计为

432,973.22元）

4、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保全

费、保全担保费。

被 告 于

2020 年 全

部履行，公

司撤诉；已

结案。

11

深 圳 市 天

地 混 凝 土

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盈晟

建筑劳务分包

有限公司、深圳

市业恒晟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南山法院

/（2020）

粤0305民

初 24114

号

2020年

9月18

日

838,

800.63

1、 请求两被告支付货款516,577.93元及至

2020年7月5日止的违约金322,222.70元及

2020年7月5日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的违约

金；

2、两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担保

费。

一审起诉，

2020 年 12

月 货 款 全

部付清，本

案已结。

12

深 圳 市 天

地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宝 创 混 凝

土分公司

福建新纪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宝安法院

/（2020）

粤0306民

初36368

号

2020年

10月15

日

7,058,

405.86

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6,

144,291.58元；

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截至2020年9月9

日止的违约金914,114.28元，并以欠付货款为

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四倍的标准支付自2020

年9月10日起至货款全部付清之日止的后续

违约金；

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

费、担保费等费用。

一审起诉，

已立案，后

双 方 达 成

和解，对方

于2021年2

月 付 清 款

项，我方撤

诉。

13

深 圳 市 天

地 良 材 混

凝 土 有 限

公 司 横 岗

分公司

中瑞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深圳

中瑞建工集团

有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宝安法院

/（2020）

粤0306民

初35859

号

2020年

10月16

日

3,116,

071.75

1、请求被告中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2,812,148.89元及至2020年9月7日的违约金

303,922.86元及2020年9月8日起至付清款项

之日止的后续违约金；

2、请求被告深圳中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3、请求两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

担保费。

一审起诉，

已立案，后

对 方 于

2021年1月

付清款项，

我 方 申 请

撤诉，本案

已结。

14

深 圳 市 天

地 良 材 混

凝 土 有 限

公 司 横 岗

分公司

深圳市彬绿园

林有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龙岗法院

/（2020）

粤0307民

初 38104

号

2020年

10月16

日

653,

029.36

1、请求被告支付货款174,163.04元及至2020

年9月7日的违约金478,866.32元及2020年9

月8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的违约金；

2、请求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担

保费。

一审起诉，

2020 年 11

月 货 款 全

部付清，本

案已结。

15

深 圳 市 天

地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东 建 混 凝

土分公司

深圳市中民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龙岗法院

/（2020）

粤0307民

初39358

号

2020年

10月26

日

571,

250.90

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混凝土货款 285,

625.45元；

2、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截至2020年9月

26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285,625.45元， 并以

欠付货款285,625.45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的标准支付自2020年9月27日起至全

部货款付清之日止的后续逾期付款损失；

（以上第1－2项诉讼请求金额暂合计为

571,250.90元）

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保

全担保费。

一审起诉，

双方和解，

公 司 于

2020 年 收

到 对 方 支

付 的 和 解

款，公司申

请撤诉，本

案已结。

16

深 圳 市 天

地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东 建 混 凝

土分公司

中建二局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南山法院

/（2020）

粤0305民

初29856

号

2020年

10月26

日

3,414,

755.95

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混凝土货款2,775,

925.55元；

2、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截至2020年9月

23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638,830.40元， 并以

欠付货款2,775,925.55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四倍的标准支付自2020年9月24日起

至全部货款付清之日止的后续逾期付款损失；

（以上第 1－2项诉讼请求金额暂合计为

3414755.95元）

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保

全担保费。

2020 年 12

月 收 到 民

事调解书。

对 方 于

2021年3月

付清款项。

已结案。

17

株 洲 天 地

混 凝 土 有

限公司

伟大集团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芦淞区法

院/(2020)

湘0203民

初5131号

2020年

10月26

日

367,

586.00

请求判决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混凝土货款

22664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140946元（暂计算

至2020年9月，要求以226640元为基数，按同

期银行贷款利率继续计付至本案货款全部清

偿之日止）。

一审起诉，

后 对 方 于

2020 年 度

主 动 付 清

货 款 及 部

分利息，公

司撤诉，本

案待结案。

18

株 洲 天 地

混 凝 土 有

限公司

浙江城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天元区法

院 (2020)

湘0211民

初3433号

2020年

10月26

日

5,580,

695.00

判决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5180695元及逾

期付款损失40万元（暂计算至起诉时，要求按

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继续计付损失至本案货款

全部付清之日止）。

一审起诉，

后 双 方 调

解，对方于

2020 年 度

付清货款，

本 案 待 结

案。

19

深 圳 市 天

地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宝 创 混 凝

土分公司

被告一中铁二

十局集团有限

公司深圳分公

司

被告二：中

铁二十局集团

有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宝安法院

/（2020）

粤0306民

初39722

号

2020年

10月26

日

18,676,

072.11

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两份《商品混

凝土购销合同》（编号：SZFGSWZHT-046及

SZFGSWZHT-064)；

2、 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16,839,

589.26元；

3、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截至2020年10

月13日止的违约金1,836,482.85元， 并以欠

付货款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四倍的

标准支付自2020年10月14日起至货款全部付

清之日止的后续违约金；

(上述2-3项暂计18,676,072.11元）

4、 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

全费、担保费等费用。

双 方 于

2020 年 11

月 达 成 和

解，目前对

方 正 按 付

款 进 度 履

行 付 款 义

务。

20

深 圳 市 天

地 良 材 混

凝 土 有 限

公 司 横 岗

分公司

台州东鹏建设

有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

院

2019年

11月

1,372,

230.37

我方提起诉讼， 请求对方支付货款1,165,

840.6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06,389.75元。一审

判决我方胜诉。

对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法院

撤销一审民事裁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2020年9月

二 审 判 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21

株 洲 天 地

混 凝 土 有

限公司

南通大辰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常*义

买卖

合同

纠纷

株洲市石

峰区人民

法院

2019年

9月

1,766,

619.00

我方提起诉讼，请求南通大辰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常*义支付货款1,244,098元及逾期付款

利息522,521元。 一审判决我方胜诉。

该 案 于

2020 年 12

月 执 行 完

毕 ， 待 结

案。

22

深 圳 市 天

地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东 建 混 凝

土分公司

珈伟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债权

转让

合同

纠纷

深圳市龙

岗区人民

法院

2019年

10月

9,174,

013.71

我方提请诉讼，请求对方支付9,138,677.49元

以及延期支付利息35,336.22元， 法院判决驳

回我方全部诉讼请求。

我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法院

撤销一审民事裁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二 审 审 理

中。

23

深 圳 市 天

地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宝 创 混 凝

土分公司

中铁十六局集

团有限公司

采购

合同

纠纷

深圳市宝

安区人民

法院

2019年

11月

2,338,

463.38

我方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对方立即支付货款2,

286,638.5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51,824.88

元。 一审判决支持了我方部分货款本金请求。

我方不服一审判决，进行了上诉。

2020 年 度

对 方 按 一

审 判 决 结

果 支 付 货

款；二审调

解中。

24

深 圳 市 天

地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东 建 混 凝

土分公司

深圳市鹏城建

筑集团有限公

司

深 圳 市 东

部工程有限公

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深圳市福

田区人民

法院

2020年

7月

19,882,

918.89

我方提起诉讼， 请求对方支付货款本金16,

677,545.21元及违约金3,205,374.68元。

2021年3月

判 决 支 持

公 司 偿 付

货 款 及 违

约金，尚未

付款。

25

深 圳 市 天

地 良 材 混

凝 土 有 限

公司

深圳市鹏城建

筑集团有限公

司

深 圳 市 东

部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深圳市福

田区人民

法院

2020年

8月

8,275,

350.94

我方提起诉讼， 请求对方支付货款7,778,

665.52�元及逾期付款损失396,685.42元）。

一 审 审 理

中

26

深 圳 市 天

地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东 建 混 凝

土公司

深圳市鹏城建

筑集团有限公

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福田法院

/（2020）

粤0304民

初 51956

号

2020年

9月11

日

10,667,

497.47

1、 判令被告支付货款10,352,536.15元 及违

约金314,961.32元；

2、请求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

费等费用。

一 审 审 理

中

27

深 圳 市 天

地 良 材 混

凝 土 有 限

公司

被告一：深圳市

国富建筑有限

公司

被告二：李

长波

被告三：李

长亮

被告四：李

长裕

被告五：李

长海

买卖

合同

纠纷

南山法院

/（2020）

粤0305民

初 26868

号

2020年

9月22

日

3,518,

344.69

1、 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货款本金 2,587,

098.92元；

2、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12月

25日起至2020年7月28日止的违约金931,

245.77元（违约金按日万分之八计）；

3、 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2020年7月29

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的后续违约金 （以货

款12,587,098.92元为基数， 按日万分之八

计）；

4、判令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对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5、由五被告连带支付诉讼费、律师费、保

全费、公告费等。

一审起诉，

已立案，审

理中。

2020

年度，共收

到 项 目 回

款 4,795,

189.98元 ，

截 止 2020

年 12月 31

日 该 笔 应

收 账 款 余

额 250,

000.62元。

28

深 圳 市 天

地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远 东 混 凝

土分公司

被告一：深圳市

鹏城建筑集团

有限公司

被告二：深

圳市东部开发

（集团）有限公

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福田法院

/（2020）

粤0304民

初 52056

号

2020年

9月10

日

1,172,

772.49

1、 判令被告一支付货款785,183元及违约金

（违约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付，从应付之日

暂计至实际付清之日为止，暂计至2020年7月

6日为：387,589.49元）；

2、判令被告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

全费用。

一审起诉，

已立案，审

理中。

29

深 圳 市 天

地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远 东 混 凝

土分公司

深圳市鹏城建

筑集团有限公

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深圳国际

仲 裁 院 /

深国仲受

4072号

2020年

9月14

日

1,780,

435.22

1、判令被申请人支付货款759,406.10元；

2、 判令被申请人支付2017年8月31日前

逾期付款损失510,911.40元及判令被申请人

支付2017�年8月31日以后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的逾期付款损失；

3、判令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律

师费48,303.30元,保全费、担保公司费用等。

申请仲裁，

已立案，审

理中。

30

深 圳 市 天

地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宝 创 混 凝

土分公司

深圳市鹏城建

筑集团有限公

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深圳国际

仲 裁 院 /

深国仲受

4071号

2020年

9月10

日

1,247,

562.96

1、判令被申请人支付货款974492.29元；

2、 被申请人支付逾 期付 款违约 金

237764.67元；

3、判令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用、

律师费35306元。

2020 年 11

月 作 出 裁

决，支持我

方 部 分 诉

求；但未执

行付款，鹏

城 公 司 账

户 已 经 被

冻结；尚未

结案。

31

深 圳 市 天

地 良 材 混

凝 土 有 限

公司

深圳市鹏城建

筑集团有限公

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深圳国际

仲 裁 院 /

深国仲受

4478号

2020年

9月14

日

1,794,

149.60

1、判令被申请人支付货款1,665,586.22元；

2、 判令被申请人支付2020年7月15日前

逾期付款损失99，421.97元； 判令被申请人支

付2020年7月16日以后至实际付清之日止逾

期付款损失；

3、判令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律

师费24,141.41元、保全费5000元、担保公司

费用等。

申请仲裁，

已立案，审

理中。

32

深 圳 市 天

地 良 材 混

凝 土 有 限

公 司 横 岗

分公司

深圳市真和丽

生态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龙岗法院

/（2020）

粤0307民

初 38105

号

2020年

10月16

日

659,

588.85

1、请求被告支付货款286,907.75元及至2020

年9月7日的违约金372,681.10元及2020年9

月8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的违约金；

2、请求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担

保费。

一审败诉，

二 审 审 理

中。

33

深 圳 市 天

地 良 材 混

凝 土 有 限

公司

被告一：深圳市

鹏城建筑集团

有限公司

被告二：深

圳市东部开发

（集团）有限公

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南山法院

/（2020）

粤0305民

初 27281

号

2020年

9月22

日

147,

532.25

1、 判令被告一支付货款111,677.50元及暂计

至2020年7月29日的逾期付款损失35854.75

元；

2、判令被告二对述债务承担赔偿责任；

3、由两被告连带支付诉讼费、保全费、公

告费、律师费等。

截 止 2020

年 12月 31

日 该 笔 款

项已结清。

34

深 圳 市 天

地 良 材 混

凝 土 有 限

公司

被告一：深圳市

鹏城建筑集团

有限公司

被告二：深

圳市东部开发

（集团）有限公

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福田法院

/（2020）

粤0304民

初50564

号

2020年

8月24

日

2,993,

481.28

1、 判令被告一支付货款2,920,589.71元及逾

期付款损失（从应付之日计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付，暂计至2020年7月

29日止，为：72,891.57元）；

2、判令被告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由两被告支付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

等。

一审起诉，

已立案，审

理中。

35

深 圳 市 天

地 良 材 混

凝 土 有 限

公司

被告一：深圳市

鹏城建筑集团

有限公司

被告二：深

圳市东部开发

（集团）有限公

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福田法院

/（2020）

粤0304民

初50561

号

2020年

8月24

日

7,985,

752.98

1、判令被告一支付货款本金7,759,420.65元；

2、判令被告一支付逾期付款损失（按应

付金额为基数从应付之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

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付，暂计至2020年8

月1日止，为：226,332.33元） ；

3、被告二对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4、由两被告支付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

等。

一审起诉，

已立案，审

理中。

36

深 圳 市 天

地 良 材 混

凝 土 有 限

公司

深圳市鹏城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深圳市斯尔

远实业有限公

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深圳国际

仲 裁 院 /

深国仲受

2020年

11月18

日

286,

680.61

请求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混凝土货款及违

约金暂合计286,680.61元、被申请人深圳市斯

尔远实业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两被申请人

承担本案仲裁费、保全费、保函担保费。

申请仲裁，

双 方 已 签

订 和 解 协

议，待对方

履 行 付 款

义务。

37

株 洲 天 地

中 亿 混 凝

土 有 限 公

司

上海唯中建设

有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上海市崇

明区人民

法 院 /

（2020）

沪0151民

初10202

2020年

12月23

日

3,937,

678.70

请求被告支付货款3,787,678.70元及逾期付

款违约金150,000元。

2021年1月

双 方 达 成

调解协议，

目 前 按 约

定付款中。

合

计

143,489,

283.68

以上案件全部为公司在正常销售业务中因对方拖欠公司货款，为了维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加快相关款项的回收工作，公司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讼。 不涉及公司承担现实义务，也不会导致经

济利益流出，无需计提预计负债。

2）公司作为一审被告的相关仲裁和诉讼列示如下表：

序

号

原告/上

诉人/仲

裁申请

人

被告/被上诉人

/仲裁被申请人

案由

受理法院

/仲裁委

员会

立案时

间

诉讼/仲裁

金额（元）

诉讼/仲裁请求及审理结果 案件状态

1 赵*成

深圳市天地新

材料有限公司

远东混凝土分

公司深圳市天

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劳动合

同纠纷

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

院

2019

年9月

60,000.00

对方提请劳动仲裁， 要求我方支付加班工资、

加班工资差额、未休年假工资、解除劳动合同

赔偿金等合计费用203,957元。仲裁裁决支持

对方部分请求， 要求我方支付劳动者未休年

假工资1,413.1元、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1,

053.25元。

我方提起诉讼，请求我方不支付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101,053.25元。 判决结果为我方

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1,413.1元、 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87,319.1元。

我方不服一审判决，进行了上诉，请求我

方不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7,319.1元。

2020年2月

和解 并 于

2021年2月

支 付 60,

000元和解

款。

2 刘*虎

深圳市天地新

材料有限公司

远东混凝土分

公司

深圳 市 天

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劳动合

同纠纷

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

院

2019

年9月

60,000.00

对方提请劳动仲裁， 要求我方支付工资差额、

未休年假工资、加班工资、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等合计费用239,359元。仲裁裁决支持对方

部分请求， 要求我方支付赔偿金114,340.52

元，2018年9月26日至2018年10月25日期间

工资差额299.2元，2018年10月26日至2018年

11月13日期间工资差额57.9元，未休年假工资

307元。

我方提起诉讼，请求我方不支付赔偿金人

民币114,340.52元、工资差额人民币299.2�元

和57.9元。判决结果为我方支付岗位费200元、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4,594.5元、未休年休假

工资307元、工资差额57.9元。

我方不服一审判决，进行了上诉，请求我

方不支付岗位费200元、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94,594.5元。

2021年2月

达成 和 解

并支付60,

000元和解

款。

3 李*彤

深圳市天地（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劳动合

同纠纷

深圳市南

山区人民

法院

2020

年1月

796,820.32

劳动者提请劳动仲裁， 请求公司支付总计费

用796,820.32元。 2020年4月9日，仲裁裁决驳

回劳动者全部请求。

劳动者就同一请求提起诉讼，一审法院部

分支持劳动者请求， 即判决我方支付经济补

偿金323,952�元及未休年假工资 1,056�元，

律师费5,000元。 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

上诉。 2020年9月27日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

决，驳回劳动者全部请求。 本案已结。

2021年3月

25日劳 动

者 申 请 再

审。

4 李*

深圳市天地（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劳动争

议

深圳市劳

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

员会

2020

年6月

513,623.37

对方提请劳动仲裁， 请求我方支付总计费用

513,623.37元。 裁决结果为驳回对方全部请

求。

对方起诉请求判决公司支付2019年度奖

金237,356.32元及年功薪酬276,267.05元,合

计513,623.37元。

一 审 判 决

支 付 2019

年税 后 年

终 奖 237,

356.32 元

及 2019 年

税后 部 分

年功 酬 劳

75,954,03

元。 公司不

服 一 审 判

决，已提起

上诉。

5

曾*龙

深圳市天地（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劳动争

议

深圳市劳

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

员会

2020

年6月

105,430.99

对方提请劳动仲裁， 请求我方支付总计费用

105,430.99元。

一 审 判 决

支 持 对 方

的部 分 诉

讼请求，公

司不 服 提

起上诉，现

二审 审 理

中。

李*彤 390,338.39

对方提请劳动仲裁， 请求我方支付总计费用

390,338.39元。

姜*奇

1,450,

021.53

对方提请劳动仲裁， 请求我方支付总计费用

1,450,021.53元。

侯*

1,384,

779.87

对方提请劳动仲裁， 请求我方支付总计费用

1,384,779.87元。

一审起诉，

双方和解，

双方 均 无

需承 担 任

何费用，本

案已结。

展*波

2,218,

070.02

对方提请劳动仲裁， 请求我方支付总计费用

2,218,070.02元。

一 审 判 决

支 持 对 方

的部 分 诉

讼请求，公

司不 服 提

起上诉，现

二审 审 理

中。

王* 368,406.08

对方提请劳动仲裁， 请求我方支付总计费用

368,406.08元。

许* 96,401.73

对方提请劳动仲裁， 请求我方支付总计费用

96,401.73元。

张*

1,366,

176.18

对方提请劳动仲裁， 请求我方支付总计费用

1,366,176.18元。

6 苟*木

深圳市天地新

材料有限公司

东建混凝土分

公司

劳动争

议

深圳市龙

岗区劳动

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

会

2019

年9月

35,904.00

对方提请劳动仲裁， 请求我方支付伤残补助

金35,904元。

经 仲 裁 调

解，于2019

年 10 月份

支 付 补 助

金 ， 已 结

案。

7

黄*龙

深圳市天地新

材料有限公司

宝创混凝土分

公司

深圳 市 天

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劳动争

议纠纷

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

院

2019

年12

月

42,810.90

对方提请劳动仲裁， 请求我方支付对方解除

劳工合同经济补偿37,810.9元及本案律师费

5,000元。 仲裁裁决驳回了对方的请求。

对方就同一请求提起诉讼，一审判决驳回

了对方诉讼请求。

对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判决

驳回对方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已结案

王*平 51,110.03

对方提请劳动仲裁， 请求我方支付对方解除

劳工合同经济补偿46,110.03元及本案律师

费5,000元。 仲裁裁决驳回了对方的请求。

对方就同一请求提起诉讼， 一审判决驳回了

对方诉讼请求。

对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判决驳回

对方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乔*超 31,254.60

对方提请劳动仲裁， 请求我方支付对方解除

劳工合同经济补偿26,254.6元及本案律师费

5,000元。 仲裁裁决驳回了对方的请求。

对方就同一请求提起诉讼， 一审判决驳回了

对方诉讼请求。

对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判决驳回

对方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高*领 27,005.50

对方提请劳动仲裁， 请求我方支付对方解除

劳工合同经济补偿22,005.5元及本案律师费

5,000元。 仲裁裁决驳回了对方的请求。

对方就同一请求提起诉讼， 一审判决驳回了

对方诉讼请求。

对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判决驳回

对方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张*松 32,606.58

对方提请劳动仲裁， 请求我方连带支付对方

解除劳工合同经济补偿27,606.58元及本案律

师费5,000元。 仲裁裁决驳回了对方的请求。

对方就同一请求提起诉讼， 一审判决驳回了

对方诉讼请求。

对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判决驳回

对方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8 鞠*慧

西安千禧国际

置业有限公司

商品房

合同预

售纠纷

西安市中

级人民法

院

2019

年10

月

1,223,

309.00

对方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和我方签订的《商品

房买卖合同》；我方返还购房款488,542元及

利息246,225元； 我方赔偿已付购房款488,

542元。 一审判决驳回全部诉讼请求。

对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判决

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已结案

9 刘*梅

深圳市天地（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劳动争

议

深圳市劳

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

员会

2020

年8月

139,007.41

对方提请劳动仲裁 ， 请求我方支付 139,

007.41元费用。

审理中

10 代孬

深圳市天地良

材混凝土有限

公司

劳动争

议

深劳人仲

案

（2020）

14214号

2020

年11

月9日

223,610.42

劳动者申请仲裁， 请求公司支付停工留薪工

资差额等合计共223,610.42元费用。

对 方 申 请

劳动仲裁，

2020 年 12

月 双 方 和

解 并 支 付

和解 款，本

案已结。

11

原告一：

王杰

原

告二：王

成瓒

原

告三：欧

吉玉

被告一：程杰

被告二：深

圳市天地新材

料有限公司

被告三：中

国太平洋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公

司

机动车

交通事

故责任

纠纷

宝安法院

/（2020）

粤 0306

民 初

10358号

2020

年11

月11

日

1,100,

000.00

请求判令三被告赔偿医疗费、丧葬费、赡养费

等费用合计人民币110万元；

请求判令被告三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

责任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并优先赔

付；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所有鉴定费。

2021年4月

2日判决由

被告 三 履

行赔 付 义

务。

12 黎惠贤

第一被申请人：

深圳市天地（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东建混凝土

分公司

第二 被 申

请人：深圳市天

地新材料有限

公司东建混凝

土分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深圳国际

仲裁院 /

深国仲受

4581号

2020

年12

月11

日

4,687,

283.54

请求裁决第一、 第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河

沙销售款4,435,042.76元及违约金暂计252,

240.78元，承担本案仲裁费。

仲裁立案，

后 双 方 于

2020 年 12

月和解，款

项 已 于

2021年2月

支付完毕，

本案已结。

13

深 圳 市

巨 田 投

资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丁*（深圳市天

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作为

第三方）

股东损

害公司

债权人

利益责

任纠纷

广东省高

级人民法

院

2020

年3月

￥2,966,

315.83

对方请求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做出的

（2018）粤0303民初290号民事判决书及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 （2018） 粤03民终

17146号民事判决书， 对案件启动再审程序；

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驳回丁*的全部诉

讼请求。

再 审 审 理

中

合计

16,403,

970.46

公司作为被告的案件未计提预计负债的判断依据及合理性分析，其中：

序号1、2案件已于2021年2月合计支付和解款12万元，因金额较小，未在2020年12月31日计提预

计负债；

序号3案件为劳动者要求支付解除合同经济赔偿案件，二审驳回劳动者全部诉讼请求，于2020

年12月31日公司不承担现实赔偿义务，无需计提预计负债；

序号4、5、9案件为劳动者要求支付2019年度奖金案件， 公司已在2019年度计提该部分奖金，计

入应付职工薪酬科目，因公司绩效考核政策，尚未发放，不存在额外的支付义务，无需计提预计负债；

序号6案件为劳动争议案件，经仲裁调解，于2019年10月份支付补助金，无需计提预计负债；

序号7案件为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二审驳回对方诉讼请求，公司不承担现实赔偿义务，无需计提

预计负债；

序号8案件为商品房合同预收纠纷案件，二审驳回对方诉讼请求，公司不承担现实赔偿义务，无

需计提预计负债；

序号10案件为劳动争议案件，已于2020年12月和解并履行支付义务，无需计提预计负债；

序号11案件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件，因涉案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2021

年4月本案判决太平洋保险公司履行赔偿义务，公司不存在额外偿付义务，无需计提预计负债；

序号12案件为对方要求公司支付货款及违约金案件，公司已与对方达成和解支付货款，无需支

付违约金，货款金额已计入应付账款科目，无额外的偿付义务，无需计提预计负债。

序号13案件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件，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

03民终17146号判决公司不承担清偿债务责任；目前该案件再审审理中，（2018）粤03民终17146号

判决中止执行。 公司根据现有情况判断，不存在很可能承担现实义务的情况，无需计提预计负债。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1）深天地公司长期挂账的应付款项因难以查找收款对象，也未收到相关单位的付款请求，公

司在核销后出于谨慎性原则确认为预计负债。我们认为该长期挂账的应付款项为公司承担的现实义

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该义务以原应付款金额作为最佳估计数进行计量，会计处理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

（2）我们获取并查阅了上述案件的判决书、民事调解书、和解协议等资料，对上述案件涉及的货

款收款凭证，和解款等款项支付凭证进行检查，与公司所列诉讼、仲裁事项案件状态及期后进展情况

一致。 根据深天地公司未计提预计负债的判断依据所述，我们认为深天地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不

确认预计负债合理。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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